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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苏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

法〉的决定》已于 2013 年 6月 4日经市政府第 13次常务会议讨

论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 2013 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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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《苏州市医疗纠纷 

预防与处理办法》的决定 

 
一、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五条第一款:“市和县级市、区人民

政府应当建立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协调机制，督促有关部门

依法预防与处置医疗纠纷，协调解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中

的重大问题。” 

将第五条第三款改为第四款，修改为: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

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，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立警务室，明确现

场处置工作程序和方法，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，保障人民群众就

医权利。” 

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五条第五款:“医疗机构所在地、患者居

住地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医疗纠纷的处理工

作。” 

二、增加一款，作为第六条第二款：“调委会调解医疗纠纷，

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本级人民政府对调解工作所需人员和经费应当

给予支持和保障。” 

三、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九条第二款:“鼓励医疗机构、患者

参加医疗意外保险。医疗机构和患者共同参加医疗意外保险的，

保费由医疗机构和患者按照一定比例分担。” 

四、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医疗机构应当安排接待场所，

配备专门人员接受患方咨询和投诉，并在显著位置公示医疗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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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解决途径、程序以及相关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。”  

五、将第十三条修改为:“患者享有医疗权、知情权、选择

权、决定权、隐私权等权利。” 

六、将“第三章 医疗纠纷报告”和“第四章 医疗纠纷处理”

合并为：“第三章 医疗纠纷处理”。 

七、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二款，修改为：“患方不得

有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侮辱、诽谤、威胁、恐吓、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者非

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； 

（二）在医疗机构内故意损毁或者盗窃、抢夺公私财物； 

（三）聚众占据医疗机构诊疗或者办公场所； 

（四）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、拉横幅、张贴大字报、摆设灵

堂、摆放花圈、违规停尸、聚众滋事； 

（五）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； 

（六）非法携带易燃、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

构； 

（七）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行为。” 

八、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，修改为：“医疗纠纷发生

后，双方存在明显分歧无法自行协商解决的，应当向医疗机构所

在地的调委会申请调解或者选择其他合法途径解决。 

患方要求赔偿金额在 2万元以上的，公立医疗机构不得自行

协商处理。”  

http://www.lawtime.cn/info/zhuanti/20100722536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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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二十一条：“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员应

当公道正派、善于联系群众、热心人民调解工作，具有医疗、法

律、保险专业知识和调解工作经验。 

调委会应当建立由医学、药学和法律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库，

为医疗纠纷的调查、评估和调解提供咨询。” 

十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二十二条：“调委会对当事人提出的

医疗纠纷调解申请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受理并依法进行调解。 

承保医疗责任险、医疗意外险的保险公司应当提供医患纠纷

调解理赔意见。” 

十一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二十三条：“调委会自受理医疗纠

纷调解申请后，应当分别向双方当事人了解相关事实和情节，并

根据当事人的要求，组织调查、核实、评估。调解过程中，人民

调解员需要查阅病历资料、向有关专家和人员咨询或者询问的，

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如实提供。” 

十二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二十四条：“医疗纠纷经调委会调

解达成协议的，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。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

签名、盖章或者按指印，经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委会印章后

生效。” 

十三、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七条，修改为：“当事人自

行协商达成协议、经调委会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调解达成协议

的，医患双方应当按照协议自觉履行。 

调解协议达成后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共同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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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 

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，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

未全部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人民

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，当事人可以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

达成新的调解协议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” 

此外，对有关章和条、款、项的顺序以及个别文字作了修改

和调整。 

本决定自 2013 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 

《苏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,

重新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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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

 
（2009 年 10 月 14 日市政府第 27次常务会议通过，2009 年

11 月 3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09 号公布。根据 2013 年 6 月 4

日市政府第 1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《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苏

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，保护患者和医

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医疗秩序，保障医疗安全，
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，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及

其医务人员医疗活动中的诊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、责任，

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

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。 

第四条  预防与处理医疗纠纷，应当遵循预防为主、依法处

理、公平公正、及时便民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 市和县级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医疗纠纷预防与

处置工作协调机制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预防与处置医疗纠纷，协

调解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，指导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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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工作。 

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

作的指导。 

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，在二级以上医疗机

构设立警务室，明确现场处置工作程序和方法，维护正常的医疗

秩序，保障人民群众就医权利。 

医疗机构所在地、患者居住地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

当配合做好医疗纠纷的处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 市和县级市、区设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调委会）是专业调解医患纠纷的群众性组织。 

调委会调解医疗纠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本级人民政府对调

解工作所需人员和经费应当给予支持和保障。 

第七条  新闻媒体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

履行社会责任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客观公正地报道医疗纠纷，充分

发挥舆论引导、监督作用。 

 

第二章  医疗纠纷预防 

第八条 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规范医疗机构执业准入，加

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，督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

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，保障医疗安全，维护患者权益。 

第九条 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

任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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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医疗机构、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。医疗机构和患者共

同参加医疗意外保险的，保费由医疗机构和患者按照一定比例分

担。 

第十条 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

建立健全医疗安全责任、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、医患沟通、医疗

事故责任追究等制度，防止医疗事故，减少医疗纠纷。 

医疗机构应当安排接待场所，配备专门人员接受患方咨询和

投诉，并在显著位置公示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、程序以及相关机

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。 

第十一条 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，并报所在

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 医务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，预防医疗纠纷的发

生： 

（一）遵守卫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、常规； 

（二）树立敬业精神，遵守职业道德，保护患者的隐私； 

（三）努力钻研业务，更新知识，提高专业技术水平； 

（四）如实告知患方病情、医疗措施、医疗风险及医疗费用

等情况，并及时解答其咨询； 

（五）按照规定书写病历资料，不得隐匿、伪造或者销毁医

学文书及有关资料。 

第十三条  患者享有医疗权、知情权、选择权、决定权、隐

私权等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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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患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和医疗秩序； 

（二）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、病史等情况，配合医务人

员进行诊疗和护理； 

（三）按时支付医疗费用。 

患方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 

（一）侮辱、诽谤、威胁、恐吓、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者非

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； 

（二）在医疗机构内故意损毁或者盗窃、抢夺公私财物； 

（三）聚众占据医疗机构诊疗或者办公场所； 

（四）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、拉横幅、张贴大字报、摆设灵

堂、摆放花圈、违规停尸、聚众滋事； 

（五）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； 

（六）非法携带易燃、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

构； 

（七）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行为。 

 

第三章  医疗纠纷处理 

第十五条 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、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，不

得隐瞒、缓报、谎报医疗纠纷。 

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发生的医疗纠纷或者发现患方有

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的，应当按照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的规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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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事态扩大。 

第十六条  发生医疗纠纷后，医疗机构应当启动医疗纠纷处

置预案，并按下列程序处理： 

（一）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，采取控制措施，防止事态

扩大，及时将专家会诊意见告知患方，并报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

行政主管部门; 

（二）告知患方有关医疗纠纷处理的办法和程序，答复患方

的咨询和疑问，引导患方依法解决纠纷; 

（三）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，按《医疗事故处理条

例》相关规定封存和启封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; 

（四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，应当立即将尸体移放太平

间或者殡仪馆。医患双方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，按

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; 

（五）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，应当在医疗机构接待场所

进行。患方来院人数较多的，应当推举代表进行协商，代表人数

不得超过 5人； 

（六）处理完毕后，应当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医疗纠纷

处理报告，如实反映医疗纠纷的发生经过及调查、处理情况。 

第十七条 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，应当按

照下列程序处理： 

（一）责令医疗机构及时采取措施，防止事态扩大；对重大

医疗纠纷或者突发事件，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指导、协调处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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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积极开展疏导工作，引导医患双方依法妥善解决纠纷。 

第十八条  公安机关接到医疗纠纷治安警情后，应当按照下

列程序处理： 

（一）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； 

（二）开展疏导工作，制止过激行为，维护医疗秩序； 

（三）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； 

（四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，患方拒绝将尸体移放太平间

或者殡仪馆，劝阻无效的，现场民警应当协助医疗机构依法移放

尸体。 

第十九条  医疗纠纷发生后，双方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纠

纷： 

（一）双方自愿协商解决； 

（二）向调委会申请调解； 

（三）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； 

（四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二十条  医疗纠纷发生后，双方存在明显分歧无法自行协

商解决的，应当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调委会申请调解或者选择其

他合法途径解决。 

患方要求赔偿金额在 2万元以上的，公立医疗机构不得自行

协商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 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员应当公道正派、善于联系

群众、热心人民调解工作，具有医疗、法律、保险专业知识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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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工作经验。 

调委会应当建立由医学、药学和法律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库，

为医疗纠纷的调查、评估和调解提供咨询。  

第二十二条  调委会对当事人提出的医疗纠纷调解申请，符

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受理并依法进行调解。 

承保医疗责任险、医疗意外险的保险公司应当提供医患纠纷

调解理赔意见。 

第二十三条  调委会自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后，应当分别

向双方当事人了解相关事实和情节，并根据当事人的要求，组织

调查、核实、评估。调解过程中，人民调解员需要查阅病历资料、

向有关专家和人员咨询或者询问的，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如实提

供。 

第二十四条  医疗纠纷经调委会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应当制作

调解协议书。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、盖章或者按指印，

经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委会印章后生效。 

第二十五条  医疗纠纷发生后，患方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卫

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的，卫生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处理。 

第二十六条  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卫生行政

主管部门或者调委会不再受理其处理或者调解申请；已经受理的，

应当终止处理或者调解。 

第二十七条  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、经调委会或者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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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医患双方应当按照协议自觉履行。 

调解协议达成后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共同向人

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 

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，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

未全部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人民

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，当事人可以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

达成新的调解协议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第四章  罚  则 

第二十八条 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有处

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九条 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

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。 

第三十条 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其

所在单位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未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的； 

（二）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诊疗护理规范、常规的； 

（三）不负责任延误危急患者的抢救和治疗的； 

（四）隐匿、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。 

第三十一条  患方有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行为之一的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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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民警应当予以制止，经劝阻无效的，依法带离现场；构成违反

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有

关规定处罚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三十二条  本办法所指患方，包括患者、患者亲属及其他

相关人员。 

第三十三条  驻苏部队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

与处理工作，可参照执行。 

本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在履行职责过

程中涉及医疗纠纷的，也可参照执行。 

第三十四条  本办法自 2009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主送：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

管委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。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军分区，市各民主党派，市各人民团体，

市工商联，各大专院校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7月19日印发  


